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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管理，提高专业应急救援人员职业能力、水平和素质，保障应急救援工作科学有序开展，近日，应急管理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为便于各地更好理解掌握《管理办法》内容，做好贯彻实施工作，现解读如下：
一、出台《管理办法》有关背景
（一）什么是应急救援员？
“应急救援员”职业源自2005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立的“紧急救助员”职业，201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将原“紧急救助员”变更为“应急救援员”。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发布检验检测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的通知》（人社厅发〔2025〕26号），《管理办法》中所称“应急救援员”是指从事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的受灾人员救援救助，公私财产抢救，险情处置及救援善后工作的技能人员。
（二）为什么要出台《管理办法》？
答：出台《管理办法》主要是三个方面考虑：一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重要举措。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专业应急救援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身体条件、专业技能和心理素质，取得国家规定的应急救援职业资格，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管理办法》是将法律规定转化为具体管理措施和操作规范的具体表现。二是适应准入类职业资格管理的必然要求。修订后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由水平评价类调整为准入类提供了法律依据，该职业资格属于行政许可范畴，相应的实施主体、实施程序、监督检查等都需要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有关要求及时调整，为依法依规开展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全流程管理提供制度支撑。三是规范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管理工作的现实需要。应急救援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且工作环境复杂、风险较大，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有效开展救援。规范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管理，可以确保专业应急救援人员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为应急救援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管理办法》有关内容
（一）《管理办法》施行后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管理方面有什么变化？
答：主要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取证要求变化。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由水平评价类依法调整为准入类后，《管理办法》明确的应当取证人员必须取得《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证书》。二是实施主体变化。《管理办法》施行前应急救援员考核鉴定和发证工作由应急管理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组织实施；施行后由应急管理部指导、监督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具体实施。三是取证程序变化。按照行政许可有关要求，报名人员在通过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后，需在一年内通过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鉴定综合管理平台提交证书申请，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审核合格后发证。
（二）哪些人员需要取得《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证书》？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专业应急救援人员应当取得国家规定的应急救援职业资格。《管理办法》中明确，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设立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中，从事建筑物倒塌（山地）应急救援、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矿山（隧道）应急救援、水域应急救援、直升机应急救援、工程应急救援、应急急救等工种的技能人员应当取得《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证书》。除上述应当取证人员外，其他符合条件人员也可自愿参加考核鉴定取证。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设立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是指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建、协议组建、政府购买服务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三）报名参加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考核鉴定需要什么条件、提供哪些材料？
答：报名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年满18周岁；二是无妨碍从事相应应急救援工作的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症、震颤麻痹症、精神病、痴呆症和身体缺陷；三是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四是符合《应急救援员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报名人员应当提交的材料包括：身份证明、学历证明、个人健康承诺书以及《应急救援员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证书为什么要设置6年有效期，证书到期了怎么办？
答：考虑到应急救援工作具有危险性高、专业性强和技术迭代更新速度快等特点，为判断持证人员是否持续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相应的身体条件、专业技能和心理素质”要求，参考特种作业人员等职业资格管理做法，将证书有效期设置为6年。
按照行政许可有关要求，应急救援员应当在资格证书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前，通过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鉴定综合管理平台提交延期申请，申请材料包括延期复核申请表、个人健康承诺书以及取得资格证书后从事应急救援工作记录和业绩情况。复核通过的，有效期延续6年；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延期申请或者复核未通过的，资格证书到期失效。
（五）推行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电子证书后，是否还发放纸质证书？
答：为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优化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发放方式、提高证书发放效率的有关要求，《管理办法》明确推行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电子证书。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可结合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是否制发实体证书，电子证书和实体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六）《管理办法》在培训方面有没有要求？
答：《管理办法》中，一是明确了报名人员参加培训坚持自愿原则，不把参与培训作为参加考核鉴定、补考、申请证书、申请延期等环节的前置性条件。二是鼓励应急救援员自愿参加与岗位相适应的继续教育，提升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水平。三是明确了“考培分离”原则，凡参与考核鉴定工作（包括命题、审题与组织管理等）的人员和有关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或举办与考核鉴定内容有关的培训。
（七）参加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补考、申请证书、申请延期是否收费？
答：参加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和补考，应当按照《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等相关规定交纳考核鉴定费用；申请证书和申请延期无需交纳任何费用。
（八）《管理办法》中考虑了哪些便民措施？
答：《管理办法》明确了高效便民的原则，具体举措包括：一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提供便民服务，通过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鉴定综合管理平台发布鉴定计划、受理报名申请、审核相关信息、核发资格证书、审批延期申请等功能，实现一网通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二是采取个人承诺的方式，简化考核鉴定报名和证书延期申请有关材料，减轻申请人负担。三是丰富办理地域选择，申请人员可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地或者从业所在地报名考核鉴定、申请证书和申请延期复核，确保就近就便办理。
三、《管理办法》贯彻落实措施
（一）《管理办法》印发后，在推动贯彻落实方面有哪些考虑？
答：一是认真做好宣贯工作，指导地方应急管理部门、从业人员、社会公众准确理解掌握《管理办法》中的新要求。二是加强督促指导，推动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和考核鉴定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开展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和证书颁发工作，严格实施“考培分离”，进一步提高服务质效。三是做好政策衔接落实，按程序完成相关标准规范等配套文件编制、系统平台功能升级等工作，确保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工作有效衔接、有序开展。
（二）《管理办法》实施后，之前已取得相关证书的人员能不能直接换发新的《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证书》？
答：对于此前已取得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自《管理办法》施行之日起3年内，向户籍所在地、居住地或者从业所在地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申请换发相应等级、工种的新版《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证书》。
对于已取得原紧急救助员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可以自《管理办法》施行之日起3年内，直接申请换发新版五级《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证书》。考虑到四级及以上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内容和原紧急救助员差别较大，申请应急救援员四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需重新参加考核鉴定。
（三）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年初已暂停，什么时候恢复考核鉴定？
答：为做好《管理办法》印发前后过渡衔接，2026年1月1日起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工作暂停。根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证书颁发等工作将由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目前正在组织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开展相关准备工作，将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后恢复考核鉴定。

